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香港基督教服務處培愛學校 

 

處理校園欺凌指引 
 

 

欺凌的定義 

 

不同學者對於欺凌行為的界定有一些差異，但大部分有關欺凌行為皆包括下列

三個元素： 

 重複發生：欺凌行為在一段時間內重複發生，而不是單一的偶發事件。 

 具惡意：欺凌者蓄意地欺壓及傷害他人。 

 權力不平衡的狀態－欺凌者明顯地比受害者強，而欺凌是在受害者未能保

護自己的情況下發生。 

( Beane, 1999; DFES, 2002; Newman, Horne & Bartolomucci, 2000; Olweus, 1993 ) 

 

同時擁有以上三個行為表徵，才會被界定為欺凌。總括來說，欺凌是指一個人

或一群人，以強凌弱或以眾欺寡，恃勢不斷蓄意傷害或欺壓別人的行為。 

 

 

欺凌的類別和形式 

 

欺凌行為大致可以包括以下四類 ( DFES, 2002 )： 

類別 事例 

 身體 / 行為暴力的欺凌 例如拳打腳踢、掌摑拍打、推撞絆倒、拉

扯頭髮，以及強索金錢或物品等。 

 言語攻擊的欺凌 

 

例如恐嚇、粗言穢語、喝罵、中傷、譏

諷、呼叫「花名」及針對身體特徵、能

力、種族等個人特質，加以惡意嘲笑和侮

辱等。 

 間接的欺凌 例如造謠、蓄意不友善、無視別人的存

在、孤立、杯葛或排擠受害者等。 

 網絡欺凌 

 

隨著資訊科技的進步，欺凌者可利用互聯

網上的途徑，例如透過電郵、網頁、網上

聊天或手提電話的短訊，惡意造謠、發放

侮辱性的消息或人身攻擊的言論，以嘲弄

及中傷受害者，形成「網上欺凌」的現

象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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處理欺凌及跟進 

 

即時安排： 

 

1. 若發生欺凌事件，當值教職員必須盡快趕往事發地點，加以制止；有需要時： 

 立刻請其他教職員協助 

 將受傷同學送院治理 (詳情參閱校本「發現學生受傷通報流程圖」(附件一)) 

 即時向在場學生作初步調查及記錄事件 

 知會校方 

 知會家長 

 諮詢警務處的學校聯絡主任 

 

2. 有關教職員、班主任、社工及學生成長組宜於事發當天接見有關學生，包括

欺凌者、受害者及旁觀者，以了解事件，擬訂處理方法，以制止事件繼續發

生。 

 

3. 在適當時間，分別約見欺凌者和受害者的家長面談，並注意下列事項： 

 會面前，必須有充分預備，包括：擬好談話大綱、準備有關資料。 

 讓家長明白面談的目的是關懷學生的情況，了解事件，共商對策。 

 話題應以是次欺凌行為事件為主。 

 向家長表述校方對欺凌事件的關注，並強調不容許繼續發生。 

 事情未全部明朗化前，只將已知的告訴家長，不宜妄自測度、論斷。 

 客觀及平實地交代事件的始末，避免主觀用語。 

 如有關學生的安全受到威脅，必須與家長商討保護他 / 她的方法。 

 告知家長有關懲處方法前，須對事件有詳盡的分析，並平衡各方的意見及

校方的立場。 

 盡量取得家長合作，以達致家校處理事件的一致立場。 

 注意家長的情緒反應。若他們過於激動，先讓他們冷靜下來，才繼續商討。 

 切勿向家長透露其他學生的資料，亦不應安排家長與其他學生會面、接觸。 

 記錄談話內容的要點，以備日後參考跟進。 

 如家長在處理情緒或管教子女方面需要額外支援，可考慮轉介予社工跟進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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學校處理欺凌事件流程圖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 

 

 

 

 

 

 

  

遇見或接報欺凌事件，教職員必

須先保持冷靜，並前往制止欺凌

行為 

教職員在安全情況下分開肇事同

學，即時作出初步的了解、跟進，

查詢是否有人受傷，並考慮是否需

要尋求支援 

詳情參閱校本「發現

學 生 受 傷 通 報 流 程

圖」(附件一) 

沒有同學受傷 
同學受傷 

有關教職員、班主任、社工、學

生成長組接手跟進事件和深入處

理 

與家長聯絡，交代事件，目的在加

強家校溝通，攜手協助學生改善行

為。紀錄及進行事後檢討、檢視校

內的反欺凌政策及跟進工作(包括

對當事人作出適當的輔導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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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附件一) 

香港基督教服務處培愛學校 

發現學生受傷通報流程圖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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通知護士處理學生傷勢 

職員發現學生受傷 

校護/正/副舍監以電話或會面通知校長/副校/協理副校或署理校長  

護士即日通報E-Class/  

如需送院，護士2日內填寫「學生受傷記錄」 
 

 

校長/舍監 
 
 

懷疑虐兒事件，請盡快聯絡學校社工跟進。如

學校社工不在校/未能即時處理，請聯絡社工督

導, 如社工督導不在，再聯絡校長。 

如護士不在校/舍/ 

未能即時 

處理受傷學生 

學校社工 學校社工 

男學生 女學生 

通知護士 

學校社工通知班主任 

校護通知學校社工、班主任及家長 / 宿護通知正/副舍監及家長 
 

正/副舍監通知學校社工  

訓輔組男教職員 

/男宿舍家長 

 訓輔組女教職員/  

女宿舍家長 

 

其他男主任 其他女主任 

事發一星期內面見家長交代受傷情況， 

會面由社工/班主任/±宿舍家長/按情況±校長/副校長 
 

2019年2月27建議修正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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